新北市石碇區永安里、格頭里獎助學金申請表 114.09.17修正
	申請人姓名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	申請日期

	
	
	年   月   日

	身分證字號
	
	
	
	
	
	
	
	
	
	
	聯絡電話

	金融機關名稱
	
	電話：

手機：

	金融帳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	

	地址
	石碇區      里   鄰        路    段          巷      號   樓

	申請獎助
學金種類
	□助學金    □獎學金(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80分以上)

	學校校名
	

	申請助學金
金額
	□國中(      )元   □高中(      )元     □專科學校(      )元      □大學(      )元   □碩士班(      )元   □博士班(      )元
註：實支實付，當年就讀國中者，最高2,000元整；高中(職)、專科學校及大學院校者，最高5,000元整；大學院校研究所者碩士班最高10,000元整，博士班最高15,000元整。

	申請獎學金
金額
	□國中2000元        □高中2000元       □專科學校5000元      □大學5000元        □碩士班10000元    □博士班10000元

	備註
	茲領到 獎助學金新台幣           元整  領款人：        簽章

	茲聲明：本人確實居住於本區永安里及格頭里範圍內水源保護區。本人並無領取其他由我國政府機關編列預算支應之獎助學金，以上聲明如有不實或所提供資料不實者，本人除依法繳回所領補助費外，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             此致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新北市石碇區公所     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：               簽章
申請人(同意人):              簽章          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

	申請手續
及應備文件
	(一)請填具申請表，連同申請人印章、應繳文件一份，由學生或其家長於每年4月30日前(申請下學期)及10月30日前(申請上學期)，向區公所承辦單位提出申請，逾期不受理。
(二)申請應繳證件如下:

    1.助學金:當學期繳費單據正本(含課後輔導費用、學雜費等)、學生證影本或在學證明正本、三個月內戶籍謄本(需包含記事欄資料)、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各一份。

2.獎學金:學期成績單正本、學生證影本或在學證明正本、三個月內戶籍謄本(需包含記事欄資料)、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各一份。

	※以下欄位申請人不需填寫

	申請獎助
學金金額
	助學金
	           元
	合計
	               元

	
	獎學金
	           元
	
	

	審 核 結 果
	□通過   □未通過 (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政災防課長：
